莆秀政办〔2020〕49号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秀屿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单位：

《秀屿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原《秀屿区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试行）》（莆秀政办〔2019〕48号）文件同时废止。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秀屿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资金

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海洋强省的意见》（闽委发[2018]17号），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做好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申报工作的通知》（闽海渔[2019]142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农〔2020〕5号 ）文件精神，规范我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补助项目管理，有效使用上级补助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我区海洋产业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参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设施渔业项目管理指导意见（2018）》的通知”（闽海渔[2019]1号）文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补助对象 
　　申请补助对象为区内海洋渔业企业（含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下同）和行政事业单位及村级组织。

    二、项目支持范围

    1、构建海洋渔业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海洋渔业经济管理机制、推进养殖海域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项目。

    2、海洋渔业企业（含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下同）和事业单位实施的种业创新发展等渔业转型升级项目。

3、村级组织美丽渔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项目等。
三、项目补助标准
    按照《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农〔2020〕5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四、工作业务流程 

　　（一）业主申报 
　　申请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补助项目的资金补助对象，需提供项目申请表（附件1）、营业执照或单位登记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项目地理位置图和项目建设前照片（行政事业单位除外）、项目申报建议书（见闽海渔[2019]142号，企业需明确全年公司贷款金额、预计利息）及相应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申请补助金额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项目涉及陆上土建工程的需另附项目平面布局图和有资质单位编制的工程预算书。
　　（二）初审推荐 
　　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补助项目申报材料由镇政府或园区或有关主管单位初审把关，对项目建设的内容进行确认，并审查项目有关用地合法性，后由相应的镇政府或园区或主管单位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签署推荐意见，后报送秀屿区创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县级审批 
　　秀屿区创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区海洋与渔业局、区财政局对申报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概算、附件等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综合考虑资金盘子，批复项目、签订项目任务书；区海洋与渔业局、财政局应将项目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行文报送省海洋与渔业局、财政厅备案，同时抄送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财政局。

　　（四）项目验收 
项目建设时限原则上不超过2年，项目申报单位应于每季度月末前组织编制项目执行情况报告；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业主向秀屿区创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验收申请材料包括：项目实施工作总结、项目实施过程（前中后）有关影像等证明材料、原上报的项目申报资料、项目验收申请表（附件2）、购买或工程建设的合同（协议）书、项目财务专账或辅助账、有资质机构出具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行政事业单位除外）等材料；土建工程估算价超过30万元的项目，应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工程预算书并送预决算审计中心进行预算审计，结算由施工方编制结算书。
秀屿区创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完整的项目验收申请材料后，组织财政、渔业主管部门的项目管理人员和有关行业技术人员、财务人员构成的专家组进行实地核实，开展项目竣工验收，填写项目验收意见表（附件3）。

　　（五）绩效评价 
　　区渔业、财政主管部门按上级要求对年度全区项目完成情况做绩效自评，撰写绩效报告，报送省、市渔业部门、财政部门。 

五、项目资金管理

1.项目资金补助实行“先建后补”的方式使用，企业贷款用于企业产业发展（包括流动资金），享受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项目贷款贴息；项目组织实施和管理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2.通过验收并经公示无异议后的项目由区海洋与渔业局向区财政局申请拨付补助资金到业主单位。

3.项目实施单位应该对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支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保障专款专用，严格遵守相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六、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镇政府、园区和区直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做好项目申报、批复、建设、验收工作。

（二）严格项目管理 

　　秀屿区创建省级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人员深入项目现场开展项目检查工作，及时掌握基本情况和项目实施进度，按照项目规范要求抓好项目管理；镇政府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督促项目业主严格按方案要求及时实施项目。 

　　（三）加大舆论宣传 

各镇政府和区直有关单位要进行广泛宣传，宣传资金补助项目建设的好政策，推进海洋产业科学发展，充分调动项目业主积极性和自觉性。

附件：1.项目申请表
2.项目验收申请表
3.项目验收意见表
附件1
项目申请表

	申请单位（人）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建设

主要内容
	

	总投资测算（万元）
	
	申请财政补助（万元）
	

	镇政府、园区或主管单位意见
	


附件2

项目验收申请表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验收条件具备情况（包括完成情况、财务情况、验收材料完备情况等）
	项目单位自验情况

	
	

	单位验收人员签字（不少于3人）及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项目实施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项目验收意见表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验收地点
	
	验收时间
	

	项目验收专家意见

	主要验收内容
	完成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财务票据等
	专家签名：

	验收意见：

项目管理人员（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月 日印发


